附件2：信访事项办理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信访事项登记


（来访、来信、来电）





甄别信访事项是否属于受理范围


（15日内告知信访人是否正式受理）





信访部门正式受理并转送相关内设机构调查和办理


办理期限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


（情况复杂经批准可最长延期30日并通知信访人延期理由）





信访部门或承办该事项的内设机构


书面答复信访人





信访人同意处理结果





信访人对信访复查意见不认同


可以自收到复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


向复查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核





复核单位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


将复核意见书面答复信访人





否





不予受理





是





信访人对处理结果不认同


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


向原办理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





信访事项


已解决





复查单位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


将复查意见书面答复信访人





信访人同意复核结果





信访人对复核单位答复的复核意见不认同


但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信访事项诉求





不再受理





信访人无正当理由超过30天未申请复查或复核





信访人同意复查结果








